
修武县水利局

关于印发《修武县水利领域免予处罚

事项清单》的通知

各股室、局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河南

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进一步优化水利法治营商环境，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帮助企业和群众自觉守法，

现对《修武县水利领域免予处罚事项清单》予以公布，请认

真执行。

一、准确把握免予处罚适用范围

实施免予处罚时，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和《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实施。要严格按照适用情形，结合违法行为的事实、

证据进行综合判定，不得擅自放宽或者变更适用情形，要坚

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努力让企业和群众在感受到“执

法力度”的同时又能感受到“执法温度”。

二、严格适用相关程序

水行政主管部门立案调查后发现违法行为属于免予处

罚事项且具备适用条件的（见附件 1），应当按照行政处罚

程序办理，依法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要求当事人

签署承诺书（见附件 2），经核查，当事人符合免予行政处

罚条件的，填写《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不予行政处

罚决定书》（见附件 3、4），经法制审核通过后，由水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批。经核查，当事人拒不改正、逾期不改

正或者改正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依法处理。

三、主动实施行政指导



发现违法行为符合免予处罚事项条件的，应当主动实施

行政指导，促使当事人及时纠正违法行为，主动采取补救措

施，避免发生或者减轻危害后果、防止再次发生违法行为。

在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

四、加强执法记录管理

执法人员应当按照行政执法记录的要求，根据实际情

况，采用音像记录方式记录执法全过程。同时，做好行政指

导书、承诺书、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及不予行政处罚决

定书等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附件：1、修武县水利领域免予处罚事项清单

2、承诺书

3、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

4、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2 年 12 月 14 日

http://slj.jiaozuo.gov.cn/uploads/file/20211229/20211229164523282328.doc
http://slj.jiaozuo.gov.cn/uploads/file/20211229/20211229164657995799.doc
http://slj.jiaozuo.gov.cn/uploads/file/20211229/20211229165181138113.doc
http://slj.jiaozuo.gov.cn/uploads/file/20211229/20211229165061646164.doc


附件 1

修武县水利领域免予处罚事项清单

序

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于处罚情形 备注

1

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

物、构筑物，或者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

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并在规定期限内拆除

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

2

对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

意，擅自修建水工程，或者建设桥梁、码头

和其他拦河、跨河、临河建筑物、构筑物，

铺设跨河管道、电缆，且防洪法未作规定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并在规定期限内拆除

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

3
对未经批准利用河道、国有水库从事养殖、

旅游、餐饮等活动的处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第四十四条、第二十七

条第六款

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补办批准手续或采取

其他改正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4

对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签署规划同意书，擅

自在江河、湖泊上建设防洪工程和其他水工

程、水电站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第五十三条、第

十七条

1.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及时补办规划同意

书手续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2.违反规划同意书的要求，严重影响防洪的，停止

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拆除未

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3.违反规划同意书的要求，影响防洪但尚可采取补

救措施的，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并在规定

的期限内采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

罚。

5

对未按照规划治导线整治河道和修建控制引

导河水流向、保护堤岸等工程，影响防洪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第五十四条、第

十九条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恢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6
对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

建筑物、构筑物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

项、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第三款

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占河道设计洪水位断面百分之

五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下，或者在

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倾倒少量垃圾、渣土，或者

预计强行拆除所需费用在一万元以下，或者种植面

积在一千平方米以下的，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

书，立即排除阻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

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7

对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倾倒垃圾、渣土，

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

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第五十五条第二

项、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第三款

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占河道设计洪水位断面百分之

五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下，或者在

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倾倒少量垃圾、渣土，或者

预计强行拆除所需费用在一万元以下，或者种植面

积在一千平方米以下的，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

书，立即排除阻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

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8
对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

作物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第五十五条第三

项、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第三款

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占河道设计洪水位断面百分之

五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下，或者在

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倾倒少量垃圾、渣土，或者

预计强行拆除所需费用在一万元以下，或者种植面

积在一千平方米以下的，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

书，立即排除阻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

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9 对围海造地、围湖造地、围垦河道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第五十六条、第

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

三条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恢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10

对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工程建设方案审

查同意或者未按照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批准的位置、界限，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

内从事工程设施建设活动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第五十七条、第

二十七条

1.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及时补办审查同意

或者审查批准手续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2.工程设施建设严重影响防洪的，签署承诺书，在

规定的期限内拆除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3.影响行洪但尚可采取补救措施的，签署承诺书，

在规定的期限内采取补救措施的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不予处罚。

11

对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

目，未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或者洪水影响

评价报告未经审查批准开工建设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第五十八条第一

款、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建设项目投资额在五十万元以下的，签署承诺书，

在规定的期限内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经审查批

准后开工建设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12
对防洪工程设施未经验收，即将建设项目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第五十八条第二

款、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停止生产或者使用，签署承诺书，并在规定的期限

内验收防洪工程设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

罚。

13

对破坏、侵占、毁损堤防、水闸、护岸、抽

水站、排水渠系等防洪工程和水文、通信设

施以及防汛备用的器材、物料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第六十条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立即赔偿损失，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14

对开垦二十五度以下、五度以上的荒坡地面

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未将开垦方案中的水

土保持措施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处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办法》第四十六条、第

十九条

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未造成危害后

果的，不予处罚。

15

对 在禁止开垦坡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

作物，或者在禁止开垦、开发的植物保护带

内开垦、开发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第四十九条

开垦或者开发面积在一千平方米以下，停止违法行

为，签署承诺书，立即采取退耕、恢复植被等补救

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16
对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

措施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第五十二条

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并采取补救措

施未造成水土流失的，不予处罚。

17 对拒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第五十七条

1.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未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处罚。

2.确因客观原因不能在限期内缴纳的，在规定的期

限内，提交延期缴纳申请，经批准后，在逾期三十

日内缴纳的，自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部分万分

之五的滞纳金，不予处罚。

18

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物

体的；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或者高秆植物的；

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第四十四

条第一项

纠正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19

对在堤防、护堤地建房、放牧、开渠、打井、

挖窖、葬坟、晒粮、存放物料、开采地下资

源、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开展集市贸易活动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第四十四

条第二项

纠正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20

对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

准、工程安全标准整治河道或者修建水工程

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第四十四

条第三项

纠正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21

对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河道主管机关的规定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淘金、弃置

砂石或者淤泥、爆破、钻探、挖筑鱼塘的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第四十四

条第四项

纠正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22

对未经批准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

或者其他建筑设施，以及开采地下资源或者

进行考古发掘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第四十四

条第五项

纠正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23 对擅自砍伐护堤护岸林木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第四十四

条第七项

纠正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24
对汛期违反防汛指挥部的规定或者指令的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第四十四

条第八项

纠正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25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围垦湖泊、

河流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第四十四

条第六项

围湖造田或者围垦河道面积在一千平方米以下的，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恢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26

对损毁堤防、护岸、闸坝、水工程建筑物，

损毁防汛设施、水文监测和测量设施、河岸

地质监测设施以及通信照明等设施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第四十五

条第一项

纠正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赔偿损失、采取

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27

对在堤防安全保护区内进行打井、钻探、爆

破、挖筑鱼塘、采石、取土等危害堤防安全

的活动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第四十五

条第二项

纠正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赔偿损失、采取

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28
对非管理人员操作河道上的涵闸闸门或者干

扰河道管理单位正常工作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第四十五

条第二项

纠正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赔偿损失、采取

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29
对侵占、毁坏水文监测设施或者未经批准擅

自移动、擅自使用水文监测设施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文条例》第四十一条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

予处罚。



30

对违反规定，从事种植高秆作物、堆放物料、

修建建筑物、停靠船只；取土、挖砂、采石、

淘金、爆破和倾倒废弃物；在监测断面取水、

排污或者在过河设备、气象观测场、监测断

面的上空架设线路；其他对水文监测有影响

的活动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文条例》第四十二条、

第三十二条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

予处罚。

31 对擅自操作、移动水文监测设施的处罚
《河南省水文条例》第

二十八条第一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

予处罚。

32

对在水文测验河段保护范围内种植林木或者

高秆作物、堆放物料影响水文监测活动的处

罚

《河南省水文条例》第

二十八条第二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

予处罚。

33

对在水文测验河段保护范围内，从事影响水

文监测和危害监测设施安全的爆破、打井、

采石、取土、挖沙、淘金等活动的处罚

《河南省水文条例》第

二十八条第三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

予处罚。



34

对在水文测验河段保护范围内修建构筑物、

建筑物或者未经批准擅自修建工程设施的处

罚

《河南省水文条例》第

二十九条

1.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拆

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工程设施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不予处罚。

2.确因国家或者地方重要工程建设需要而修建的

工程设施，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补办手续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35
对毁坏大坝或者其观测、通信、动力、照明、

交通、消防等管理设施的处罚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

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赔偿损失、采取

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36

对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打井、

采石、采矿、取土、挖沙、修坟等危害大坝

安全活动的处罚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

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赔偿损失、采取

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37
对擅自操作大坝的泄洪闸门、输水闸门以及

其他设施，破坏大坝正常运行的处罚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

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赔偿损失、采取

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38 对在库区内围垦的处罚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四

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赔偿损失、采取

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39
在坝体修建码头、渠道或者堆放杂物、晾晒

粮草的处罚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五

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赔偿损失、采取

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40
擅自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鱼

塘的处罚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六

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赔偿损失、采取

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41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改变灌区灌

排渠系；私开口门，拦截抢占水源的处罚

《河南省水利工程管

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第二十条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采取补救措施未造成

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42

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进行建设的，建设施

工未按照批准或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范

围、方式、设计方案进行的处罚

《河南省水利工程管

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第二十一条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采取补救措施未造成

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43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的处罚

《河南省水利工程管

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第二十二条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采取补救措施未造成

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44

毁坏坝体、输泄水建筑物与设备以及擅自操

作大坝的泄洪闸门、输水闸门及其他设备，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

《河南省〈水库大坝安

全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赔偿损失，采取

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45
毁坏水文、测量、通信、动力、照明、道路、

桥梁、消防、房屋等设施的处罚

《河南省〈水库大坝安

全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三十五条第二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赔偿损失，采取

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46

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采矿、

建窑、采石、采砂、取土、打井、修坟等危

害大坝安全活动的处罚

《河南省〈水库大坝安

全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三十五条第三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赔偿损失，采取

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47

未经许可或者不按批准的方式在大坝管理和

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库叉、鱼塘、房屋等

设施以及在库区内围垦、弃置垃圾的处罚

《河南省〈水库大坝安

全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三十五条第四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赔偿损失，采取

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48
在大坝上放牧、垦殖、堆放杂物，不听劝阻

或者未经许可在大坝上行驶车辆的处罚

《河南省〈水库大坝安

全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三十五条第五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立即赔偿损失，采取

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49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在小型水

库管理范围内建设工程项目的处罚

《河南省小型水库管

理办法》第二十条、第

十一条

1.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补

办有关手续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2.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签署承诺书，

在规定的期限内拆除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

罚。

50
擅自开启、关闭闸（阀）门或者私开口门，

拦截抢占水资源的处罚

《河南省南水北调配

套工程供用水和设施

保护管理办法》第三十

七条第一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

罚。

51
擅自移动、切割、打孔、砸撬、拆卸输水管

涵的处罚

《河南省南水北调配

套工程供用水和设施

保护管理办法》第三十

七条第二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

罚。



52
侵占、损毁或者擅自使用、操作专用输电线

路、专用通信线路等设施的处罚

《河南省南水北调配

套工程供用水和设施

保护管理办法》第三十

七条第三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

罚。

53 移动、覆盖、涂改、损毁标志物的处罚

《河南省南水北调配

套工程供用水和设施

保护管理办法》第三十

七条第四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

罚。

54
侵占、损毁交通、通信、水文水质监测等其

他设施的处罚

《河南省南水北调配

套工程供用水和设施

保护管理办法》第三十

七条第五项

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

罚。

55 未经批准擅自建设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的处罚
《河南省取水许可管

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1.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内补

办有关手续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2.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签署承诺书，

在规定的期限内拆除或者封闭其取水工程或者设

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56
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擅自建设取水工程

或者设施的处罚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

十九条

1.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签署承诺书，在规定的期限

内补办有关手续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2.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签署承诺书，

在规定的期限内拆除或者封闭其取水工程或者设

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








